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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功法评分方法
比赛项目满分为10分，根据动作规格分值5分，演示水平分值5分进行评定。
二、功法评分标准
（一）动作规格评分标准
动作规格扣分累计不超过4分(含4分)。
1.规格错误扣分
（1）凡功法动作错误及手型、步型、身型、口型、手法、步法、腿法、平衡等不符合功法规格要求的，每出现一次扣0.1分。
（2）同一错误在同一动作中出现多次、同一动作出现多种错误或多人次在同一动作中出现错误，累计扣分最高为0.4分。
2.动作失误扣分
（1）每出现一次身体晃动、脚移动、跳动扣0.1分。
（2）每出现一次附加支撑扣0.2分。
（3）每出现一次倒地扣0.3分。
（4）每出现一次遗忘现象，根据不同程度，扣0.1—0.3分。
（二）演示水平评分标准
1.整体质量
（1）动作质量
动作姿势、动作幅度、动作路线、动作起止点符合功法动作要求。动作与队形整齐，动作与背景音乐和谐一致。
（2）演练质量
劲力顺达、虚实分明、动作协调。呼吸顺畅、意念集中，眼神运用符合功法动作要求。
(3)风格特征
整套动作演示充分体现八段锦立身中正，神注庄中，松紧结合，动静相兼的风格特征。
三、评分档次
裁判员根据运动员现场发挥的技术和表演水平，确定等级分。评分可到小数点后2位数，尾数为0～9。
分值档次的划分，级别与分数段的设定，如下表：

	档次
	级别
	分数段

	优秀
	1级
	9.50—10.00

	
	2级
	9.00—9.49

	
	3级
	8.50—8.99

	良好
	1级
	8.00—8.49

	
	2级
	7.50—7.99

	
	3级
	7.00—7.49

	一般
	1级
	6.50—6.99

	
	2级
	6.00—6.49

	
	3级
	5.00—5.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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